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徵約僱人員（A640130）1名
1、 職稱：職務代理約僱人員（A640130）
2、 職等：相當5職等（薪點280點），折合月薪約新台幣3萬5,532元。
3、 名額：正取1名。
4、 工作地點：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
5、 工作內容：
（1） 辦理協助林政業務工作。
（2） 辦理林政相關宣導工作。
（3） 辦理漂流木公告、小花蔓澤蘭收購等工作。
（4） 其他上級交辦業務工作。
6、 僱用期限：自實際僱用日起至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報到前1天止（僱用原因消失應即解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7、 資格條件：
（1）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高中畢業並具有擬任工作性質之訓練六個月以上或二年以上經驗者。
（2）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資格不符。
（3） 具備汽車駕駛執照，熟稔駕駛技巧。
（4）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獨立作業及溝通協調能力。
（5） 身心健康、操守良好、無不良嗜好，具原住民身分者尤佳。
8、 報名方式：
（1） 請檢具公務人員履歷表（簡式）、最高學歷、汽車駕照及相關證件等影本，於報名截止時間前逕送「花蓮縣政府總收文室」或掛號郵寄「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信封請註明『應徵：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職務代理約僱人員』。
（2） 證件不齊者不受理報名，資格不符合及未經錄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3） 本案以書面審查為原則，錄取名單由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正式通知，並公布於花蓮縣政府全球服務資訊網網站。
9、 報名截止時間：自即日起至109年02月07日止（親送者於上班時間送至本府總收發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無效）。
10、 連絡電話：03-8227171分機514~516。
